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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政办〔2007〕67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机构： 安徽煤矿安监局、省经委制定的《安徽省煤矿安

全生产联合执法实施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九月

二十一日 安徽省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建

立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执法

工作效率，预防和减少煤矿安全事故，促进煤矿安全，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

的意见》（国办发〔2004〕79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

条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应遵循权责一致和充分发

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体现国家监察和地方监管的权威性

、有效性和一致性。 第三条建立省级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

工作机制。联合执法成员单位包括安徽煤矿安监局、省经委

、省安全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

劳动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工商局、省国资委、省电力

公司等。联合执法办公室设在安徽煤矿安监局，各成员单位

设联络员。 第四条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包括工作

通报、联席会议、联合执法、信息发布等四个方面。各有关

部门应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及时通报情况、交



流信息，协商解决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 第五条工作通报的主要内容： （一）煤矿安全监察执法、

煤矿安全监管情况。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主要通报交流对煤矿

安全实施重点监察、专项监察和定期监察的监察执法情况。

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主要通报交流对煤矿安全进行日常性

的监督检查情况。 （二）对煤矿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 （三）煤矿企业及主要治理人员的证

照颁发、注（吊）销情况。 （四）煤矿安全程度评估和质量

标准化评选情况。 （五）重大安全隐患监控整治与复查情况

。 （六）加强和改善煤矿安全治理的监察、监管建议和意见

的落实情况。 （七）煤矿事故查处和相关责任人员责任追究

、事故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八）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矿

井瓦斯等级鉴定情况及矿井建设项目核准、资源利用、安全

设施设计、初步设计审批、项目竣工验收等情况。 （九）煤

矿年度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分解情况及考核结果。 （十）

煤矿企业全员参加工伤保险情况。 （十一）各成员单位认为

需要通报和交流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工作通报一般采用书面

形式，也可采用电子文件或者座谈交流等形式。具体时限安

排如下： （一）监察执法和监督检查计划执行、重大安全隐

患监控治理、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等情况，每季度通报

交流一次。 （二）有关行政执法文书、对有关违法行为的整

改复查情况等随时通报交流。 （三）煤矿企业及有关人员的

证照颁发（包括新建矿井的行政许可）、变更、注销或吊销

情况以及安全程度评估情况，每半年通报交流一次。 第七条

为加强工作协调，及时研究解决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重大事项

，建立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与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联席



会议制度。 第八条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分析研究安

全监察执法、安全监督检查情况。 （二）通报并分析煤矿安

全生产状况。 （三）通报煤矿安全专项整治、重大安全隐患

治理和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建设情况。 （四）研究解决煤矿

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五）协调解决煤矿安全监察和安

全监管工作中的问题，制定加强辖区煤矿安全监察、安全监

管的办法和措施。 （六）通报小煤矿资源整合和整顿关闭工

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七）通报煤矿安全生产控

制指标考核情况。 （八）通报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情况。 （九

）拟定下一步工作部署。 （十）其他需要共同协商研究解决

的事项。 第九条省级联席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各联合

执法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参加。 联合执法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

的组织，并做好收集议题、起草会议纪要等事宜。 议题重大

，需省政府领导协调解决的，要提前报告省政府分管领导，

并请省政府领导主持召开。 第十条煤矿安全监察、安全监管

内容相同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相互

配合、协调行动，实施联合执法。 省每年组织12次由各成员

单位参加的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必要时，经各成员单

位协商，可组织不定期的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第十一条联合

执法的主要事项： （一）事故多发地区和安全隐患严重的矿

井。 （二）重大安全隐患的整改复查。 （三）事故发生后防

范措施和责任追究的落实。 （四）小煤矿资源整合和整顿关

闭工作。 （五）超层越界开采、非法组织生产、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和整顿关闭的矿井。 （六）上级交办的或需要联合

执法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联合执法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应根

据辖区内煤矿安全状况、事故规律和特点以及阶段性工作部



署等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联合执法的组织单位必须拟定联合

执法方案，明确执法内容、方法、步骤、参加人员、时间安

排等事项。 第十四条在联合执法过程中，发现煤矿存在违法

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各执法主体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

责，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移交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

法作出处理（处罚）。 第十五条联合执法工作完成后，及时

向地方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交联合执法情况的报告

，并将需要复查的事项落实到相关部门。 第十六条信息发布

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发布内容包括煤矿安全生产的重

大安全隐患、严重违法生产行为、关闭矿井工作落实、安全

控制指标完成、证照吊销、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及责任追究情

况以及需要发布的其他信息。信息由各成员单位负责提供，

省联合执法办公室负责发布。 第十七条各产煤市应参照本办

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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